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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於二十世紀末面臨掩埋場容量不足、廢棄物處理不當、資源短缺問題，

爰決定建構對環境與經濟兩利的「物質循環型社會」，並於 2001 年 1 月發布「建

立物質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同年 4 月實施「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確立「任何

物質未失去效用前均是資源」之原則。除修正廢棄物管理法外，陸續施行物品容

器及包裝回收法、家電設備回收法、機動車輛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營建資材回

收法，另制定綠色採購法，鼓勵使用環保再生產品，以扶植環保產業，相關資源

利用法規於 2005 年臻於完備。之後於 2005 年設立「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交付金

」，協助各市村及民間透過自主性與創意進行廢棄物回收、處理設施整備工作，

補助材料再利用設施、能源回收設施、有機性廢棄物再利用設施、最終處置場、

化糞池以及設施整備相關事業，以推動建立循環型社會。在廢棄物處理費用高昂

，加上法規限制處理方式、政策鼓勵再利用及民間積極投入設廠下，廢棄物再利

用方式逐漸朝向多元化邁進。 

在收購再生能源電力部分，日本過去以「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為主，相關制度在 2010 年停止，並轉向以電力收購制

度。2011 年 8 月通過「電力事業採購再生能源電力的特別措施法」，並於 2012

年 7 月 1 日實施「固定價格全額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收購制度（FiT）」，以生質

能方式進行能源轉換發電時，每度電收購最高到 40.95 日元，收購期間 20 年，

使得目前日本許多厭氧消化處理設施皆設置沼氣回收發電設備。 

資源有效循環再利用及廢棄物轉換能資源化亦為我國目前重要政策，環境保

護署環境督察總隊為研習日本廢棄物能資源化之相關辦理經驗，特於 102 年 7

月 21 至 27 日期間赴日，拜訪仙台市環保局、東北大學 Ecollab、國立環境研究

所、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橫濱市污泥處理中心(北

部)、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神立資源化中心等單位，就綠建築、廢棄物能

源化、有機廢棄物處理、沼氣發電及相關推動與辦理經驗進行交流與討論，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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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促進雙方情誼，亦對日本現今推動政策有更深了解，對於各團員智識成長亦

多有收獲。 

國內正值推動八里污水廠廚餘厭氧消化試驗計畫及離島地區生質能源中心

工作，依本次研習所得，對於我國有機廢棄物處理設施，以及所衍生的再生能源

利用方式，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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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為研習日本廢棄物能資源化相關政策及推動經驗，特辦

理「日本廢棄物垃圾處理能源化」訓練研習活動，於 102 年 7 月 21 日至 27 日期

間，由林茂原專門委員、林坤樟技士、謝適鴻技士等 3 人前往日本，進行參訪交

流。 

資源有效循環再利用及廢棄物轉換能資源化為我國目前重要政策，本次赴日

本參訪政府、學研單位及設施，期作為國內未來推動相關工作之參考。研習重點

包括能源化政策、環保綠建築、焚化廠廢熱利用、資收物分選技術、有機廢棄物

共消化技術、堆肥能源與飼料化、污泥處理技術等。 

此外，本次研習業務在日本東北大學環工所李玉友教授、中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日本各單位的熱心協助下，使我方參訪團員可在有限的時間下，

充份與日本就相關廢棄物能源化之辦理經驗進行充份交流，成果豐碩，可為未來

我國辦理相關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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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過程 
日期 過程 

7/21 抵達日本 

7/22 

主題：綠建築，廢棄物處理技術研究 

交流對象：東北大學 Ecollab 

主題：日本廢棄物處理政策 

交流對象：仙台市環保局廢棄物事業部 

7/23 

主題：資收物分選處理 

交流對象：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 

主題：厭氧發酵處理 

交流對象：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7/24 
主題：厭氧發酵處理 

交流對象：橫浜污泥處理中心(北部) 

7/25 
主題：厭氧發酵處理 

交流對象：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7/26 

主題：廢棄物處理技術研究 

參訪對象：國立環境研究所 

主題：厭氧發酵處理 

參訪對象：神立資源化中心 

7/27 返回臺灣 



3 
 

參、成果 
3.1 日本廢棄物能源化政策現況 

本節針對日本目前廢棄物能資源化相關政策、法令、計畫、配套措施及辦

理情形作介紹，包括 2001 年所公布的「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以及相

關衍生的「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計畫」、「循環型

社會形成促進地區計畫」、「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交付金」、「可再生能源條例草

案」等配套作法。 

一、簡介 

日本與臺灣在許多層面上頗為相似，同如海島型國家所面臨的土地資源

缺乏，以及人口密度過高所衍生的垃圾處理或去處問題。日本於二十世紀末

面臨掩埋場容量不足、廢棄物處理不當、可利用資源短缺等問題。因此，政

府全面檢討廢棄物管理政策後，爰決定建構以 3Rs（廢棄物減量、再使用、

再生利用）為導向並對環境與經濟兩利的「物質循環型社會」，並於 2001

年 1 月發布「建立物質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另外，同年 4 月實施「促進資

源有效利用法」，確立「任何物質未失去效用前均是資源」之原則。 

除修正廢棄物管理法外，陸續施行物品容器及包裝回收法、家電設備回

收法、機動車輛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營建資材回收法，另制定綠色採購法，

鼓勵使用環保再生產品，以扶植環保產業，相關資源利用法規於 2005 年臻

於完備。 

2005 年設立「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交付金」，協助各市町村及民間透過

自主性與創意進行廢棄物回收、處理設施整備工作，補助材料再利用設施、

能源回收設施、有機性廢棄物再利用設施、最終處置場、化糞池以及設施整

備相關事業，以推動建立循環型社會。在廢棄物處理費用高昂，加上法規限

制處理方式、政策鼓勵再利用及民間積極投入設廠下，廢棄物再利用方式逐

漸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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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再生能源電力收購部分，日本過去以「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為主，相關制度在 2010 年停止，並轉

向以電力收購制度。2011 年 8 月通過「電力事業採購再生能源電力的特別

措施法」，並於 2012 年 7 月實施「固定價格全額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收購制

度(Feed-in Tariff, FiT)」，其各項政策及補助作為皆有利於再生能源設施興建

及營運。 

二、廢棄物能資源化法案 

日本廢棄物能資源化相關法案部分，主要由中央政府(環境省)依據「環

境基本法」及「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提出「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

本計畫」，配合「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交付金」的設立，協助各市町村及民

間等地方單位透過自主性與創意進行廢棄物回收、處理設施整備工作，補助

材料再利用設施、能源回收設施、有機性廢棄物再利用設施、最終處置場、

化糞池以及設施整備相關事業。 

圖 3.1-1 為日本廢棄物能資源化法案概念架構圖，以下針對幾個重要法

案或計畫簡要描述重點： 

環境基本法
1994年8月實施 環境基本計畫

2006年4月修正公告

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基本架構法)
2001年1月實施

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計畫

•促進社會中物質循環
•減少天然資源消耗
•降低環境負荷

•廢棄物源頭減量
•廢棄物適當處理
•廢棄物處置設施規定
•廢棄物處理業者規範
•廢棄物處理標準制定

•可回收資源再生利用
•容易循環再生結構/
材料研發
•選擇性收集產品標示
•促進副產品有效利用

廢棄物處理法
2006年2月修正

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
2001年4月修正

容器包裝
再生利用法

家電
再生利用法

食品
再生利用法

建築廢棄物
再生利用法

汽車
再生利用法

其他政府計畫之基礎

寶特瓶/玻璃瓶
塑膠包裝容器
紙製包裝容器

電冰箱、洗衣
機、冷暖氣機、

電視
食品殘渣

木材、瀝清、
混凝土

汽車

+

廢棄物適
當處理

再生利用
之促進

電腦/電池
再生利用法

電腦、小型二
次電池

 
圖 3.1-1 日本廢棄物能資源化法案概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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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基本法 

探究日本環保法令的制度建構，係依「環境基本法」為母法，該法共

有三章 46 條，分別說明日本環境保護的基本理念、基本政策，以及環境

審議會等等。而依該法第 15 條所擬定的「環境基本計畫」可以被視為是

日本環境保護執行方向的基本核心。進一步探究其中有關廢棄物處理設施

整備工作之執行方向，可見於同法第 22、23 及 29 條文內，其中：第 22

條為規範政府為防範環境保全上障礙應採行之經濟措施，其第 1 項中明訂

「中央政府為促進產生環境負荷之活動與造成產生原因之活動（以下於本

條中稱「負荷活動」）之經營者，為減低其負荷活動相關之環境負荷，整

備設施與採取其他適當之措施，憑以防範環境保全上障礙，斟酌考核該經

營者其本身之經濟狀況等，並致力於採行必要之措施，以提供必要且恰當

之經濟性補助。」；第 23 條則續規範有關環境保全設施之整備及其他事業

之推展方式，其中第 2 項說明「中央政府為推展下水道、廢棄物公共處理

設施、有益於減低環境負荷之交通設施（含移動設施）及其他防範環境保

全上障礙公共設施整備，以及其有益於森林之整備與其他防範環境保全上

障礙之事業，須採行必要之措施。」最終於第 29 條件則針對整備事務監

視等體制之執行方式進行規範，其內容為「中央政府為掌握環境狀況及穩

當實施環境保全相關之施策，必須致力於整備必要之監視、巡視、觀測、

測定、試驗及檢查之體制」。 

(二)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 

依據前述環境基本法之精神及理念，並為促成物質循環使用、抑制天

然資源消費及減低環境負荷等要求，以建構循環型社會基礎，日本另擬訂

「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內容概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總則、

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循環型社會形成相關基本政策與措施，以

及附則等，該法令內容有關廢棄物處理原則及設施整備事務推行的規定，

可見於同法第 7、23 及 24 條，其中：第 7 條為訂定資源循環利用處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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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同條第 1 項第 3 款中明定循環資源無法進行再使用與再生利用

之物品，如可進行熱回收時，必需進行熱能回收；第 23 條為規範防止資

源變為廢棄物等應採行之經濟措施，其中同條第 1 項明訂為有效達成資源

的利用，應對處理設施進行整備，而國家為促進該事務的推行，得隨時根

據相關事業者的經濟狀況，採取必要的措施及合理的經濟援助；第 24 條

則說明有關公共設施的整備原則，其中說明國家針對資源之循環利用、處

理、收集、搬運以及其他形成循環型社會公共設施之整備與促進，應採取

必要之措施。 

(三)廢棄物處理法 

依其法令架構體系而言，除「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法」外，另有

兩大法令體系，其分別為廢棄物處理法及資源有效利用促進法等，其中廢

棄物處理法令的全名為「廢棄物處理與清掃關係法律」，其位階類似我國

的廢棄物清理法，於該法令中明確訂定日本中央與地方面對廢棄物處理及

整備事務時之權責，內容摘要如下： 

1. 第 5 條之二 環境大臣對廢棄物排出之抑制、再生利用等廢棄物處理

減量及其他市政處理相關的施政策略應擬訂總合的計畫及推進的基

本方針，並包含下列之項目： 

(1)廢棄物減量及其他妥善處理的基本方向 

(2)廢棄物減量及其他妥善處理應達成的目標設定 

(3)推進廢棄物減量及其他妥善處理應辦理的基本事項 

(4)廢棄物處理設施整備事務相關的基本事項 

(5)前述事務之辦理原則與相關必要宣告之事項 

2. 第 5 條之三 環境大臣對廢棄物處理設施整備事務的計畫與基本方

針，應每 5 年進行檢討並做必要的修訂。 

3. 第 5 條之五 都道府縣應就基本方針擬定該區域內有關廢棄物減量

及妥善處理的相關計畫(廢棄物處理計畫)，並包含下列之項目： 



7 
 

(1)廢棄物產生量及處理量之檢討 

(2)廢棄物減量及妥善處理的相關基本事項 

(3)一般廢棄物妥善處理確保所需之體制相關事項 

(4)產業廢棄物處理設施整備相關事項 

(5)前述事務之辦理原則與相關必要宣告之事項 

4. 第 6 條 市町村應就基本方針擬定該區域內有關廢棄物減量及妥善

處理的相關計畫(一般廢棄物處理計畫)，並包含下列項目： 

(1)一般廢棄物產生量及處理量之檢討 

(2)一般廢棄物減量之對策與相關事項 

(3)一般廢棄物的分類及分開收集事項 

(4)一般廢棄物妥善處理應實施之計畫與相關事項 

(四)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計畫(中央) 

依據「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日本政府應

制訂「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而同條第 7 項另規定，每 5 年應

就「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檢討修訂，依此日本環境省於 2003

年時第一次公布了「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該計畫實施 5 年後，

又於 2008 年 3 月檢討修訂新的「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依新基

本計畫，訴求重點如下： 

1. 以循環型社會的形成與環境保全為前提 

2. 循環型社會、低碳社會，以及自然共生社會的整合 

3. 以地域為主之再利用處理，以構築「區域循環圈」 

4. 除設定目標外，應導入補助指標和監測指標進行追蹤 

5. 由政府民間共同合作推動 3R 化的處理體系 

6. 提升高效率化的 3R 處理技術和系統 

7. 於國際間循環型社會的形成扮演積極主動角色 

整個新基本計畫共分現況和課題、建構循環型社會中長期的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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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標與數值目標、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以及國家的處理方針事項等五

個章節，其中有關廢棄物處理設施整備事務推行的方針，摘譯如下： 

1.現況和課題 

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已明確規定，基於確保適當的物質循

環，廢棄物應依減量、再利用、再生利用、熱回收及妥善處理為序之方

針進行處置，而另依 2003 年制訂的第 1 次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

畫中亦透過適當物質循環的原則和各項指標的擬訂，促成循環型社會推

進成果，現今配合相關法令修訂，亦逐漸完善了整體法令與制度，使相

關任務的推展可有一明確可依循的方向，可適度的檢討辦理情形，並適

時修正。 

同時，配合現有法令與制度基礎，作為對循環型社會形成不可缺少

的處理設施，例如：一般廢棄物處理設施、產業垃圾中間處理設施、下

水道和淨化槽等污水處理設施、最終處置場等整備事務的推進亦持續

中。此外，為了促成市鎮村 3R（減量、再利用、再生利用）綜合性處

理事務的推進，並考量溫室氣體減量目標要求，按區域性處理及推進使

用高效率廢棄物發電及熱利用的設施整備方針亦應積極推展。 

2.建構循環型社會中長期發展方向 

為實踐廢棄物處理、再利用等制度，在國內應規劃出合理的處置據

點，並以推動使用可行性新技術之高效率再利用處理設施、包裝容器和

家電產品等廢棄物綜合性再利用設施為主要整備方向，其最終目的為藉

由再利用技術的推廣，提高再生利用可供給之新資源，以減低對自然資

源的開採及耗費。 

同時，有關廢棄物處理設施的整備方向，亦應以高效率化、綜合化

和長壽命化等為目標；不適再利用或再生處理的可燃廢棄物，以焚化處

理的時候，該焚化處理設施應考量具備高效率發電或熱能回收能力，以

有效且澈底回收廢棄物產製的能源；含水分有機廢棄物亦可考量以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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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處置，並將沼氣與廢棄物發電等相關設施進行整合，以綜合提高能源

回收效能。 

3.國家處理方針 

國家對於推動循環型社會形成促成的各單位，除了應協助提供示範

處理的支援以外，關於廢棄物處理設施整備事務財政上支援，以及區域

性處理事業促成事務的支援亦為應關切的重點。同時，為協助區域化處

理目標，除應指導並協調區域間處理產業的結合外，對於擬採海上運輸

方式以降低環境負荷等系統的建置，亦應考量協助排除可能的障礙。 

同時，在確保廢棄物的妥善處理、循環資源適當利用／處分的確

保，以及生活環境保全等前提下，必需依地域循環資源的量、設施規模、

再生等級需求的均衡等進行考量，並適度推展，以促成區域合作。 

具體而言，廢棄物等的循環性維持，有賴於處理設施妥善維護，因

此相關廢棄物處理設施的整備工作，必須兼顧再生利用能力的確保、設

施的合理配置、活用技術開發的支援，以及經濟上的補助措施。同時亦

可藉利用 PFI（類似我國促參模式）手法，引進民間主動參與等各種廢

棄物處理設施的整備事務，以共同促成高效率的循環性利用與處置。 

(五)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地區計畫(地方) 

中央政府在頒佈「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基本計畫」後，各市町村可依

據該行政區設施特色或須求向都道府縣提出「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地區計

畫」，經由審查會後，再制定「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地區計畫」，最後經由

中央政府(環境省)同意後予以執行。詳細流程如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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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地區計畫流程圖 

 

(六)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交付金 

1.補助制度 

依據 2004 年的「三位一體改革」取消傳統補貼制度，並於 2005

年成立「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交付金」。 

2.補助對象 

人口在 5 萬人以上或面積在 400 平方公里以上之市町村(不含離

島)。 

3.補助設施 

材料循環設施、能源回收設施、有機性廢棄物循環設施、最終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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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場、化糞池以及設施整備相關支援事業。 

4.補助額度 

興建總經費之三分之一，但進行高效率垃圾發電設施或高效率甲烷

回收設施者可補助至二分之一。 

5.執行方式 

(1) 各市町村向環境省提出「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地域計畫」(5 年計

畫)，並訂定垃圾產生量、資源回收率、能源回收率、最終處置

量以及未來垃圾處理之二氧化碳削減量、熱能利用量等 3Rs 目

標。 

(2) 環境省、都道府縣、市村町與專家學者進行審議。 

(3) 補助金逐年撥付，受補助對象需每年計畫進行查核，為執行成效

查核之依據。 

(六)再生能源補助政策 

日本「電力事業採購再生能源電力的特別措施法」之全量收購制度共

分七章，內容如下： 

 總則(第 1、2 條) 

 電力事業收購再生能源電力(第 3 至 7 條) 

 電力事業負擔費用之調整(第 8 至 18 條) 

 負擔費用調整機構(第 19 至 30 條) 

 價格調整審定委員會(第 31 至 37 條) 

 雜則(第 38 至 43 條) 

 罰則(第 44 至 48 條) 

總結來說，其躉購電價契約為每年召開委員會制定，所涵蓋的範圍是

可轉為電能的部分，包括風能、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與小水力等，躉購

電價的補貼來源，主要來自電力用戶端，並至少每三年對申請案重新審

視。日本於 2012 年 4 月 11 日召開公聽會，做出躉購電價初步結論，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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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經由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枝野幸男於 6 月 18 日核准，適用躉購電價的

再生能源來源，包含太陽光電、風力、生質能、地熱與中小型水力等。 

太陽光電部分，分為住宅用與非住宅用兩類，收購費率每度皆為 42

日元(約 12.7 台幣)，但其收購期間分別為 20 年與 10 年。住宅型未如我國

再細分收購容量級距。日本考量到住宅有粉刷屋頂與牆壁的狀況，以及可

能有房屋轉讓問題等，故將住宅用的躉購期間訂為 10 年。 

風力部分，以 20kW 為界分開訂立不同的收購價格區間，為促進市場

分散，小型風力(20kW以下)收購價格較高，每度為55~60日元(約16.6~18.1

台幣)，20kW 以上則每度為 22~25 日元(約 6.7~7.6 台幣)，但未將離岸與

陸域風機分開，與目前國際朝離岸風機發展的趨勢較不同。 

生質能源部分，因收購分類較為複雜，粗略可分為固態與氣態兩大

類，固態又分為未利用木材、一般木材、回收物、一般廢棄物與下水污泥

五類，氣態則分為下水污泥與家畜糞尿兩類，其中收購期間皆為 20 年，

其中以氣化發電收費費率每度約 40.95 日圓(約 12.4 台幣)為最高。其餘詳

細資訊如表 3.1-1 所示。 

地熱部分，收購費率在小於 15kW 為每度 42.00 日元(約 12.7 台幣)，

大於 15kW 則每度為 27.30 日元，收購期間皆為 15 年。目前日本境內有

18 處設有地熱發電廠，日本目前所訂立的地熱目標為 150 萬瓩，對取代

化石燃料基載應頗有幫助。 

中小型水力部分，以 200kW 與 1,000kW 界分為三級，上限為

30,000kW，依裝置容量由高至低，收購費率每度分別為 25.20、30.45 與

35.70 日圓(約 7.6、9.2、10.8 台幣)，收購期間統一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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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台灣與日本再生能源購電價格制度之收購費率比較 

能源 發電規格定義 
日本每度收購

價格(日元/台
幣) 

日本收購

期間 
臺灣每度收購價格 

(台幣) 

生質能 

氣化發電 40.95/12.404 

20 年 

無厭氧消化設備 2.4652 
有厭氧消化設備 2.8014 

固態燃燒(未利用木材) 33.60/10.177 

2.8240 
固態燃燒(一般木材) 25.20/7.633 

固態燃燒(一般廢棄物) 17.85/5.407 

固態燃燒(回收木材) 13.65/4.135 

太陽光 
<10kW 42.00/12.722 10 年 11.1883 

10kW 以上 42.00/12.722 20 年 12.9722 

風力 

<20kW 57.75/17.492 
20 年 

7.3562 

20kW 以上 23.10/6.997 2.6258 

臺灣-離岸 － － 5.5626 

地熱 
<15kW 42.00/12.722 

15 年 4.8039 
15kW 以上 27.30/8.269 

中小型水力 

<200kW 35.70/10.814 

20 年 2.4652 200kW~1,000kW 30.45/9.223 

1,000kW~30,000kW 25.20/7.633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2013)、國內能源局。 

 

三、廢棄物規劃及目標 

日本於二十一世紀初全面檢討廢棄物管理政策，決定建構以 3Rs(廢棄

物減量、再使用、再生利用)為導向並對環境與經濟兩利的「物質循環型社

會」。為應付經濟復甦可能造成廢棄物數量增加，日本環境省計畫修訂相關

法令，在 2010 年將事業與一般廢棄物之回收率由 10%提高至 14%。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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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日本環境省平成 25 年(2013 年)所公布之「第三次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

基本計畫」中所論述內容，針對日本廢棄物能源化訂定明確的目標，詳細目

標訂定詳表 3.1-2。 

 

表 3.1-2 日本廢棄物目標 

項目  平成 32 年目標  

循環利用率 17% 

最終處理量 1,700 萬公噸 

排出循環利用率 45% 

3R 執行率 上升 20%(註 1) 

電子公文普及率 50%(註 2) 

一般廢棄物減量 減量 25%(註 3) 

循環型市場規模 66 兆日元 

註 1：與平成 24 年(西元 2012 年)比較 
註 2：平成 28 年(西元 2016 年)目標 
註 3：與平成 12 年(西元 2000 年)比較 
 

3.2 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處理設施 

本次研習參訪 4 處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處理設施，針對各設施設立緣由、

營運模式、處理概況、營運收益等項目進行說明。 

一、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一)簡介 

該中心位於宮城縣仙台市郊區，於 2011 年擴建並重新營運，為民間

業者新興株式會社所持有及經營。建設經費約 22 億日元(約 6.6 億台幣)，

其中約 7 億日元(約 2.1 億台幣)由農林廳所補助。目前設施包含 4 座 1,200

立方公尺的厭氧發酵槽、1 座堆肥場、1 座飼料化設備、2 台 348kW 沼氣

發電機、1 座加氣設備、1 座脫硫設備、1 座脫水設備等，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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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基本概況表 

項目  內容  

營運模式 民有民營 (新興株式會社) 

竣工日期 2010 年 

所在城市 宮城縣仙台市 

建設經費 約 22 億日元 (農林廳補助約 7 億日元) 

主要設施 
厭氧發酵槽 (1,200 立方公尺 X4 座)、堆肥場 X1、飼料化設備 X1、
沼氣發電機 X2、加氣設備 X1、脫硫設備 X1、脫水設備 X1 

處理能力 150 公噸/日 (目前僅有污泥進廠處理，每日約 50~100 公噸) 

處理對象 污泥、水肥、廚餘、畜產加工廢棄物、食品廢棄物 

處理費用 15,000 日元/公噸(污泥) 

發電機容量 748kW (348kW X 2 台) 

售電收益 目前沼氣產量不足以發電 

產氣能力 約 7,500 立方公尺/日 (150 立方公尺/公噸) 

產品收益 肥料：目前肥料產量不多，免費提供給當地農民使用 

 

(二)處理對象與流程 

如圖 3.2-1 所示，該中心位於仙台市農林畜牧區域，主要處理當地簽

約廠商(飯店、餐廳、食品製造業、便利商店)之有機性廢棄物，包含污泥、

水肥、廚餘、畜產加工廢棄物、食品廢棄物等，但目前以處理淨化槽污泥

為主，處理費用每公噸約 15,000 日元(約 4,500 台幣)。該中心之前因操作

不良遭到環保機關限制處理量，最近則由新公司承接並由學校單位協助技

術方面問題，應可於往後逐漸增加處理量及售電所得。目前僅有污泥進廠

處理，每日約 50~100 公噸，產生沼氣約 7,500 立方公尺，與設計處理量

(150 公噸/日)還有一段差距，雖業者設立 2 臺沼氣發電機，惟沼氣產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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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達到發電規模，故目前僅用於廠內其他用途(因接受政府補助，包

含發電設備及加氣站為指標意義居多，目前尚無運作)。 

 

 
圖 3.2-1 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操作流程圖 

 

(三)成品與收益 

該中心目前主要處理淨化槽污泥，但因堆肥臭味問題，故改成乾燥飼

料化作業，但因肥料價格甚低，每公斤約 3 日元(不到 1 元台幣)，故以贈

送方式交農民使用(會再添加基材調配)。另外，因處理量與設計處理量尚

有一段差距，故所產生的沼氣尚未加以發電利用。如未來能達設計處理量

時，每年約可產生 5 百萬度電力，減少外購電費用 7,500 萬日元(約 2,250

萬台幣)，並可減少約 3 百萬公斤CO2排放量。 

(四)小結 

本中心處理有機性廢棄物所產生的肥料，雖品質經過國家標準檢驗之

保證，但因價格低廉對收入亦無明顯幫助，故採贈送方式給附近居民使

用。如國內在興設相關建設時須將產品去化問題做整合性規劃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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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之業者由於剛投入該領域，且有機廢棄物處理技術及料源非常

因地而異，故尚在學習摸索階段，可見厭氧消化在國外雖已發展成熟且具

商轉實廠，惟因廠家多有其 know-how，且有機廢棄物種類多，其種類及

來源、成份因地區而有差異，致共消化之軟硬體設計應不易一體適用，需

靠經驗或試驗累計。 

二、橫浜市污泥處理中心(北部) 

(一)簡介 

該中心位於神奈川縣横浜市，於 1987 年開始營運，屬公有民營操作

模式。建設經費約 700 億日元(約 212 億台幣)，為中央政府補助興建後移

交地方操作營運。該中心目前設施包含 12 座蛋型消化池(僅 10 座操作

中)、污泥濃縮設備、沼氣脫硫設備、貯氣槽、6 臺沼氣發電機、焚化爐等，

如表 3.2-2。 

表 3.2-2 橫浜市污泥處理中心(北部)基本概況表 

項目  內容  

營運模式 公有民營 (操作營運廠商：JFE)  

竣工日期 1987 年 

所在城市 神奈川縣横浜市  

建設經費 約 700 億日元 (環境省補助)  

主要設施 
蛋型消化池 (12 座蛋型消化槽，操作中 10 座)、污泥濃縮設備、

沼氣脫硫設備、貯氣槽、沼氣發電機 X6、焚化爐 

處理能力 
污泥：12,500 立方公尺/日。8,000 公噸污泥約可減容為 20 公噸焚

化灰渣 

處理對象 橫浜市下水道污泥 

處理費用 40,000 日元/公噸 

發電機容量 5,600kW (900kW X 5 台，1,100kW X 1 台)  

產氣能力 
夏季約 45,000 立方公尺/日  
冬季約 60,000 立方公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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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沼氣利用率 發電 59%，焚化爐使用 29%，其他 12%  

操作參數 消化溫度：36℃、消化時間：25~30 日、TS：5%  

產品收益 
改良土：8,000 萬日元/年(9,500 日元/公噸) (但目前因 311 震災之輻

射疑慮，故為暫存) 
磚頭：以前曾自行造磚，但目前造磚設備已損壞 

 

(二)處理對象與流程 

如圖 3.2-2 所示，該中心利用約 47 公里接管長度處理橫浜市北部約

260 萬市民所產生的廢水污泥，污泥進廠後首先經由收泥設備收集暫存

後，進入污泥濃縮單元，將總固體含量調整至約 5%後，送至蛋型消化槽

進行維持 25 至 30 日的消化時間，其間操作溫度控制在 36℃左右。目前

每日處理量約在 12,500 立方公尺，平均減容率約在 97.5%左右(詳細操作

流程如圖 3.2-3)。而處理費用每公噸約在 40,000 日元(約 12,000 台幣)。至

於沼氣產生能力則依季節而有所差異，冬季會高於夏季，平均而言夏季每

日可產生約 45,000 立方公尺的沼氣，冬季每日則可產生約 60,000 立方公

尺的沼氣。所產生的沼氣大約 59%用於發電，約 29%作為廠內焚化爐燃

料使用，其餘 12%則作為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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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橫浜市污泥處理中心(北部)管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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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橫浜市污泥處理中心(北部)操作流程圖 

 

(三)成品與收益 

該中心雖然每日處理高達約 12,500 立方公尺的生活污泥量，惟污泥

含水率過高，平均皆達 95%含水率，而且污泥處理之沼氣產生效率沒有廚

餘來得高；因進廠污泥性質隨季節而異，故沼氣量因季節而異，夏季產生

沼氣進行發電可減少購電每月約 90 萬度，減少購電支出約 1,350 萬日元，

而冬季每月可售電約 80 萬度，收益約 3,200 萬日元(約 970 萬台幣)。 

另外，該中心焚化爐焚化後的灰渣與副資材混合後產製改良土，雖之

前有對外販售，但目前因 311 震災之輻射疑慮，故為暫存停止販賣，之前

每公噸單價約 9,500 日元(約 2,900 台幣)，每年平均約有 8,000 萬日元的獲

益(約 2,500 萬台幣)。另外該中心以前曾自行利用焚化後灰渣進行造磚供

廠內使用或對外販售，但目前因造磚相關設備已損壞，故無生產及販售此

項產品。 

(四)小結 

本中心及污泥收集管線為 27 年前建造，污泥管網雖為全日本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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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惟經多項改善，迄今仍為日本最尖端的系統。 

本中心係處理橫浜市北部近 260 萬人口之生活廢污水，所產生的沼

氣作為發電及當成焚化爐熱源使用，因此其將數個污水處理廠之污泥以

管線輸送至此集中處理，以增加能/資源化處理之經濟規模，頗值借鏡。 

 

三、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一)簡介 

該中心位於神奈川縣三浦市，於 2010 年竣工後開始營運，雖屬民間

擁有公司(三浦地域資源公司)，但有當地政府入股投資。當初建設經費約

17.45 億日元(約 5.3 億台幣)(中央補助 50%，貸款 50%)，土地則由政府無

償提供。該中心主要設施包含發酵槽(中溫 35℃)、沼氣儲貯槽、堆肥場、

肥料裝袋設備、發電設備等，如表 3.2-3。 

表 3.2-3 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基本概況表 

項目  內容  

營運模式 民有民營 

竣工日期 2010 年 

所在城市 
神奈川縣三浦市 (人口約 4.7 萬人，面積 32.28 平方公里，其中農

地 12.1 平方公里)  

建設經費 
約 17.45 億日元 (中央補助 50%，貸款 50%)，土地由政府無償提

供 

主要設施 
發酵槽 (中溫 35℃)、沼氣儲貯槽、堆肥場、肥料裝袋設備、發電

設備 

處理能力 

化糞池污泥：約 60,000~65,000 公升/日 
農業廢棄物：約 20 公噸/日 
水產廢棄物：約 0.5 公噸/日 
下水道污泥：約 4~6 公噸/日  
合計：約 90 公噸/日 (目前處理約 30 公噸/日)  

處理對象 有機廢棄物、水肥、淨化槽污泥、農業廢棄物、水產廢棄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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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水道污泥  

處理費收入 污泥、水肥：3 億日元/年、農林漁廢棄物：0.1 億日元/年  

發電機容量 600kW  

產氣能力 1,000 立方公尺/日 (目前約 400 立方公尺/日)  

廢水處理 生物處理、高級處理、場內廢水再利用 

產品收益 
沼氣：約 400 立方公尺/日，用途為發電及發酵槽加溫，發電則供

廠內自用  
堆肥：500 公噸/年，約 150 萬日元 

(二)處理對象與流程 

三浦市當地人口約 4 萬多人，該區域以農、林、漁等產業為主要經濟

來源，其中農地面積佔該行政區面積約 38%之多，因此產生相當數量及種

類之有機性廢棄物，例如瓜果類廢棄物、漁產加工所丟棄的有機性廢棄

物、當地居民所產生的淨化槽污泥等。該中心每日處理量依種類不同而有

所差異，其中化糞池污泥每日约可處理 60,000~65,000 公升，農業廢棄物

每日約可處理 20 公噸，水產廢棄物每日約可處理 0.5 公噸，下水道污泥

每日約可處理 4~6 公噸，合計每日處理量約有 90 公噸，但目前每日處理

量僅約 30 公噸，約為設計處理量之 30%，主要原因為中心離有此來源地

距離甚遠，或因交通運輸等因素影響下，導致目前處理量離設計處理量差

一大截。處理費部分，與三浦市政府簽立 15 年營運契約，每年接受約 3

億日元(約 9,000 萬台幣)委託處理水肥及淨化槽污泥。另外，自行接受處

理農、林、漁業廢棄物約 0.1 億日元(約 300 萬台幣)處理費。處理流程如

圖 3.2-4，運作模式如圖 3.2-5。 

 



23 
 

水產加工廢棄物 農業收成殘渣
水肥&淨化槽污

泥

收受設施

前處理設備

沼氣醱酵設備

固液分離設備

堆肥化設施

公共下水道污泥水處理設備

沼氣利用設備

海洋放流 廠內溫水使用
使用回農地

貯氣槽

沼氣發電機

熱能回收

稱重、儲貯

破碎、去除不適物

中溫醱酵(無動力攪拌式醱酵槽)

 

圖 3.2-4 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操作流程 

 

三浦市
市政府

三井造船公司
(為接受三浦地域
資源公司委託)

銀行借貸

委託費
3億/年(污泥、水肥)

借貸還款
約1.3億/年

三浦市
農林漁業戶

補助金

處理費
0.1億/年(農林漁廢棄物)

運轉管理費
1.5億/年三浦市

區公所

三浦地域資源公司
(為興建營運三浦
有機廢棄物處理
中心之專案公司)

處理委託契約

興建

營運管理

補助金

圖 3.2-5 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運作模式 

(三)成品與收益 

該中心每日處理量僅約 30 公噸，沼氣產生量每日也僅約在 400 立方

公尺(設計值 1,000 立方公尺/日)上下，故不具發電及售電規模，因此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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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用於廠內發酵槽加溫使用，而沼氣發電部分則供廠內自用。如未來能達

設計處理量時，每年約可產生 4 百萬度電力，減少購電費用約 6 千萬日元，

減少約 250 萬公斤CO2排放量。 

另外，廠內進行堆肥處理所產生的肥料每年約有 500 公噸，而每公噸

單價約為 3 日元(不到 1 台幣)，故每年約有 150 萬日元的收益(約 45 萬台

幣)。 

(四)小結 

本中心為區域型有機廢棄物處理機構，該區域以農、林、漁等產業

為主，因而產生相當數量之有機性廢棄物，故本中心利用中溫發酵處理

淨化槽污泥、下水道污泥、水肥、農業廢棄物、漁產加工廢棄物等 5

種有機性廢棄物，據稱為日本首創。 

本中心總設計處理量為 90 公噸/日，惟目前處理費及委託費用收入

尚能償還設廠貸款及支應處理設施之操作營運，故此類設施之營運管

理，最重要之因素仍在進料料源的穏定，另日本政府對此類設施之財務

挹注亦為重要因素，才能有效推展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在居民接受度部分，由於本中心附近原本即有許多工廠，且三浦市

政府有給予附近居民回饋金 400 萬日元/年，亦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及

環境監測，並承諾若有排水污染時會給漁民損害賠償，水質監測結果公

開，故居民反彈不大。因此，給予回饋金及資訊公開等作法，對於此類

鄰避設施亦有加分效果。 

四、神立資源化中心 

(一)簡介 

該中心位於茨城縣土浦市，近國內第二大湖「霞浦湖」，於 2012 年 3

月竣工後開始營運，為民間公司(日立水泥株式會社)。建設經費約 30 億

日元(約 9 億台幣)。緊鄰該中心為同集團於 1994 年所設立的焚化廠，故

兩個廠區內主要設施包含破碎分選設備、發酵槽、堆肥場、發電設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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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設備、脫臭設備、焚化爐等，如表 3.2-4。 

表 3.2-4 神立資源化中心基本概況表 

項目  內容  

營運模式 民有民營 (日立水泥株式會社)  

竣工日期 2012 年 3 月 (焚化爐 1994 年竣工)  

所在城市 茨城縣土浦市 

建設經費 約 30 億日元 (不含焚化爐)  

主要設施 
破碎分選設備、發酵槽、堆肥場、發電設備、脫硫設備、脫臭設

備、焚化爐 

處理能力 135.9 公噸/日 (目前處理量約 70 公噸/日)  

處理對象 
一般廢棄物：土浦市生活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食品廢棄物、污泥、廢液、動植物性殘渣、廢油 

處理費用 污泥：3,000~30,000 日元/公噸  

產氣能力 9,000 立方公尺/日 

操作參數 操作時間：7 日、操作溫度：38~40℃、TS：10% (範圍 8~13%)  

產品 
沼氣：做焚化爐燃料使用  
有機堆肥 ：廠內農地使用  
電力 ：廠內自已使用，設計 83kW，最大 160 kW  

 

(二)處理對象與流程 

該中心主要處理有機性廢棄物，其中以食品製造業為最大來源，另包

含便利商店、餐廳及食品販賣連鎖店廢棄或過期之食品。每日處理量依種

類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目前每日處理量約 70 公噸，約為設計處理量 135.9

公噸之 50%。處理費部分，污泥處理費約 3,000 至 30,000 日元(約 900 至

9,000 台幣)不等。該中心處理條件，操作時間設定為 7 日，操作溫度調整

至 38~40℃之間，TS 則調整約至 10%(範圍 8~13%)。另本中心發酵槽的沼

氣目前供作焚化爐之燃料使用，焚化爐燃燒之廢熱蒸汽則供作發酵槽、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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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機之熱源，為典型之廢棄物處理設施鏈結案例。處理流程如圖 3.2-6。 

 

廢棄物處理流程及設備 焚化爐

 
圖 3.2-6 神立資源化中心操作流程圖 

 

(三)成品與收益 

該中心目前每日處理量約 70 公噸，沼氣產生量約 9,000 立方公尺，

雖可達發電及售電規模，但 2007 年規劃當時平均售電單價才 7 日元，故

不具設發電機之效益，始規劃將沼氣作焚化爐輔助燃料使用，後因日本於

2012 年通過相關可再生能源電力收購制度法令，目前沼氣發電平均售電

單價約 40.95 日元(約 12.4 台幣)，故該中心將評估裝設沼氣發電機有獲益

可能性。另外，廠內雖有堆肥處理所產生的有機堆肥，但目前僅用於廠內

農地使用，而產生沼氣所發的電力也僅用於廠內相關設備。如該中心評估

裝設沼氣發電機，每年約可產生 5 百萬度電力，減少購電費用 7,500 萬日

元(約 2,250 萬台幣)，並可減少約 3 百萬公斤CO2排放量。 

(四)小結 

發酵槽沼氣供作焚化爐燃料(以 1 年取代重油 1,500,000 公升計，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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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排碳量 4,000 公噸)，焚化爐燃燒之廢熱蒸氣則供作發酵槽、乾燥機之熱

源，為典型之廢棄物處理設施鏈結案例，頗值國內參考。 

本中心因 2012 年始營運，目前仍在試著建立各種操作參數及擴展廢

棄物料源市場中，並認為至少需 1~2 年時間才能建立屬於本中心之操作

know-how。 

在評估發酵槽沼氣再利用部分，本中心表示在 2007 年規劃時平均售

電單價才 7 日元，故不具設發電機之效益，始設計將沼氣作焚化爐燃料，

惟沒料到目前高達 40.95 日元【按：日本過去以「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

(RPS)」為主，相關制度在 2010 年停止，並轉向以電力收購制度。2011

年 8 月 26 日，日本通過「電力事業採購再生能源電力的特別措施法」，並

於 2012 年 7 月 1 日實施「固定價格全額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收購制度

(FiT)」，以生質能方式進行能源轉換發電時，每度電收購最高到 40.95 日

元】，本中心後續將評估發電機設置。可見政府的政策及補貼，不僅影響

類此中心之出現，亦影響其內部所採用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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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綠色建築與資收物分選處理設施及研究單位 

一、Ecollab 綠建築 

(一)簡介 

Ecollab 綠建築位於宮城縣仙台市東北大學內，隸屬於東北大學環境

研究學院，於 2010 竣工後開始使用，主要空間包含展示空間、教室、會

議室、避難樣品屋、儲電室、研究室、閣樓等。當初建設理念是以自給自

足為主要出發點，在興建時納入許多與環境友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的設計作法，並有效利用當地廢棄資源及精湛手藝所共同完成。Ecollab

外表給人十足樸實潔淨設計感之外，其建造過程及內部設計涵義更值吾人

細思。 

(二)主要特色 

Ecollab 由 Ecology、Collaboration、Laboratory 等三個英文單字所組合

而成，特別的是使用東北大學農場內廢棄木材等在地資源，並配合當地老

木工師傅精湛的手藝，共同配合所建造完成。另外特別是在 2011 年 311

東北大地震時，Ecollab 亦做為緊急臨時避難空間。 

Ecollab 主要特色為自給自足的綠建築，利用架設在頂樓的太陽能

板，在收集太陽熱能後，將熱能先儲貯在儲電室內收集槽，並轉為直流電

(DC)模式供給建築內所需，如圖 3.3-1。目前家庭用電係將交流電轉換成

直流電供電子用品使用，然而此約會有 10%功率損耗，如果將所收集的熱

能直接以直流電方式供給則可節省不必要的能源浪費。 

另外，Ecollab 在夏季與冬季使用電力方式也有所差異，夏季時太陽

能板收集之熱能轉換供室內冷氣用，額外熱能另轉換成提供成樓面冷卻

用，另外所收集多餘熱能於儲貯槽內，同時熱能儲貯槽亦提供熱水使用。

冬季時太陽能板收集之熱能轉換供室內暖氣用，額外收集熱能則直接提供

成樓面暖氣用，另外熱能儲貯槽亦提供熱水使用，並藉由建築特色引進室

外空氣(低溫、低濕)調節室內合適溫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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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家庭中許多電子裝置係利用交流電(AC)轉直流電(DC)供應使用，然而會有至少約
10%的功率損耗。

• Ecollab係將太陽能板所收集之直流電直接供給直流電設備使用。
• Ecollab亦收集生活廢水以及使用跑步機/腳踏車練習機等所功率做為發電之用。

 

圖 3.3-1  Ecollab 綠建築與一般家庭電力輸送及使用概念 

 

夏季

• 太陽能板收集之熱能轉換
供室內冷氣用

• 額外熱能另轉換成提供成
樓面冷卻用

• 夏季時收集多餘熱能於儲
貯槽內

• 熱能儲貯槽亦提供熱水使
用

冬季

• 太陽能板收集之熱能轉換
供室內暖氣用

• 收集熱能直接提供成樓面
暖氣用

• 熱能儲貯槽亦提供熱水使
用

• 引進室外空氣(低溫、低
濕)調節室內合適溫濕度

 

圖 3.3-2  Ecollab 綠建築夏季與冬季電力儲存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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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Ecollab 係利用學校農場木材資源，以及在地老師傅的精湛手藝所建

造完成。 

Ecollab 收集太陽光後進行儲能並加以有效分配利用，並透過許多環

境友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節能設計，使得 Ecollab 能夠自給自足

達到減少對外來能源的依賴。 

Ecollab 內空間多以教室、會議室、研究室等用途使用中，其冷暖空

調亦由儲能系統所提供。另外，樣品屋採新穎電腦化自動控制系統，讓所

儲存的電力能夠得到充足利用，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二、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 

(一)簡介 

仙台市市內有 3 座焚化廠，分別為今泉工場、松森工場及葛岡工場。

葛岡工場係於 1995 年開始營運，佔地約 4 公頃，建設經費包含用地取得

共約 400 億日元(約 121 億台幣)。該廠為多用途之廢棄物處理暨資源回收

中心，主要係處理仙台市約 106 萬市民所產生的廢棄物。廠區內設施包含

垃圾焚化爐、巨大廢棄物處理場、資源回收分類中心、回饋設施(資源回

收教育暨展示中心、溫水游泳池回饋設施等、再生傢具展示中心、資源回

收修護工廠)等，如表 3.3-1。 

表 3.3-1 葛岡工場基本概況表 

項目 內容 

營運模式 公有民營 (操作營運廠商：青葉環境事業所)  

竣工日期 1995 年  

所在城市 宮城縣仙台市 

建設經費 
垃圾焚化廠：約 327 億日元  
巨大垃圾處理中心：約 83 億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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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主要設施 
垃圾焚化廠、資源回收中心、巨大垃圾處理中心、溫水游泳池、

回收廣場 

處理能力 

垃圾焚化廠：600 公噸/日 (300 公噸/日 X2 爐) 
巨大垃圾處理中心：140 公噸/5 小時 (破碎式：70 公噸/5 小時，

為 35 公噸/5 小時 X2，油壓壓板式，切斷力 297 公噸；回轉式：

70 公噸/5 小時，450kW) 

處理對象 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巨大垃圾、民眾自行載運垃圾 

處理成本 約 10,000 日元/公噸 

發電機容量 9,000kW (4,500kW X 2 台)  

售電收益 
售電量：約 2,700 萬度/年  
售電收入：約 2.14 億日元/年 

 

(二)主要特色 

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之焚化廠係以兩爐連續運轉式處理，主要處理一

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物、巨大垃圾、民眾自行載運垃圾，每日設計處理容

量為 600 公噸，焚燒垃圾所產生的熱能係進行發電，並將餘熱轉至回饋設

施進行利用，如溫水游泳池、冷暖空調、辦公室等使用。另外，資源回收

中心每 5 小時處理量約 140 公噸，其中破碎式處理設備每 5 小時處理量約

70 公噸(35 公噸/5 小時X2 臺)，油壓壓板式，切斷力 297 公噸；回轉式處

理設備每五小時處理量約 70 公噸。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每公噸處理費

用約為 10,000 日元(約 3,000 元台幣)，焚化爐產生餘熱回收進行發電，每

年約可售電 2,700 萬度電力，相當於 2.14 億日元(約 6,500 萬台幣)收益，

可減少約 17,000 公噸CO 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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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葛岡資源回收分類中心操作流程圖 

(三)小結 

營運滿 17 年，整理整頓衛生作業、回收廣場、回饋設施、環教設施

等營運情形良好。也配合政府多項措施，如補助堆肥設備、肥料換蔬菜、

每人 3 件舊衣領取活動等，另外提供民眾自行載運廢棄物進廠，種種作為

皆拉近與民眾的距離，值得國內焚化廠借鏡。 

資收物於進廠後進行機械式分選、磁選、壓縮等作業，另外亦配合人

工將小型資源物進行分類回收，進而達到全回收的目標。如國內能將資收

物集合達到處理規模時，可參考本中心利用機械配合人工方式作業，處理

國內所收集之資收物。 

本中心屬於複合型廢棄物處理中心，在土地不易取得，加上花費鉅資

所興建的焚化廠應該要物盡其用等因素下，本中心擔負未來至少 10 年廢

棄物有效處理及回收利用之使命。 

以發電效益而言，由於熱能尚供上述設施使用，故發電機容量不大，

僅為 9,000kW(國內處理容量同為 600 公噸/日之利澤廠，發電機容量

14,700kW)，平均售電單價為 15 日元/度，購電單價高達 25 日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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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環境研究所 

(一)簡介 

國立環境研究所(NIES)為國家型研究機構，於 1938 年 1 月創立，並

於 1992 年 4 月起陸續成立許多廢棄物處理技術等部門，原從屬於環境省

，名為國立公害研究所，於 2006 年改制為獨立法人，人員編制約 200 人

，實際約 1,000 人(包括企業支援人力、博士後研究、行政支援等額外人員

)，經費約 200 億日元/年。研究所位於茨城縣筑波市，距東京都約 1 小時

車程。該市為日本科學研究重鎮之一，有相當多研究機構，如産業技術總

合研究所、國土技術政策總合研究所等。按照 1970 年日本實施的《筑波

研究學園城市建設法》，在此市推進了國家的研究機關建設，並有許多民

間研究機關設於此地。國立環境研究所資料詳表 3.3-2。 

 

表 3.3-2 國立環境研究所基本概況表 

項目 內容 

營運模式 國家型研究機構(獨立法人) 

成立日期 1938 年(廢棄物管理部門 1992 年) 

所在城市 茨城縣筑波市 

主要設施 
資源回收廠、熱處理廠、垃圾掩埋模場、化學分析實驗室、生

物分析實驗室 

主要研究 
廢棄物熱處理技術、新型掩埋控制技術、難回收物質處理及分

析方法 

單位部門 

全球環境研究中心 
資源循環與廢棄物研究中心 
環境風險研究中心 
地區性環境研究中心 
環境生物與生態學中心 
環境健康科學中心 
環境與社會系統研究中心 
環境量測與分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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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特色 

國立環境研究所主要有三大部門，其中研究部門中包含八個研究中心

，分別為全球環境研究中心、資源循環與廢棄物研究中心、環境風險研究

中心、地區性環境研究中心、環境生物與生態學中心、環境健康科學中心

、環境與社會系統研究中心、環境量測與分析中心等。 

本次研習對象為該研究所的資源循環與廢棄物研究中心，主要訪談對

象為室長徐開欽及研究員小林拓朗。如圖 3.3-4 所示，該研究中心目前主

要有 3 項進行中之專案研究。另外，也於研習過程中參觀廢棄物熱處理實

驗室、掩埋場物質移動模擬實驗室等。 

 

圖 3.3-4 國立環境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 

(三)小結 

國立環境研究所為日本國家型研究機構，每年投入大量經費進行廢棄

物處理相關研究，本研究所之資源循環與廢棄物研究中心目前以廢棄物熱

處理技術、新型掩埋控制技術、難回收物質處理及分析方法等三大研究為

主，以期能提供未來廢棄物新型處理技術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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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訪研習行程，於事前妥適規劃下，充份與日本政府、學研單位及廢棄

物能源化設施進行討論與交流，不僅有助於促進雙方情誼，亦對日本現今之發展

政策有更深層了解，對於團員智識見長亦多有收獲，綜合本次參訪研習所得，對

我國政策研析及相關業務之辦理，提出心得與建議。 

4.1 心得 

一、有機廢棄物處理設施經濟效益評估 

(一) 日本過去以「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為主，相關制度在 2010 年停止，並轉向以電力收購制度。

2011 年 8 月 26 日，日本通過「電力事業採購再生能源電力的特別

措施法」，並於 2012 年 7 月 1 日實施「固定價格全額購買可再生能

源電力收購制度（FiT）」，以生質能方式進行能源轉換發電時，每

度電收購最高到 40.95 日元，收購期間 20 年。 

(二) 日本政府認為最大任務是廢棄物妥善處理，衍生產品屬附帶性質，

且經濟效益有限，有機廢棄物處理廠主要經濟收入來源為廢棄物進

廠處理之收費，即設施興建及操作營運支出仍需靠廢棄物處理收入

支撐才足夠。 

(三) 相關設施推動時會以地域性規劃，將該地域內之各種有機廢棄物儘

量一起納入處理，惟地域範圍日方亦無一定經驗或定論（因需考量

增加之成本及收集效益，對整體廢棄物處理成本不一定有利）。 

(四) 為掌握料源量，規劃階段會審慎評估，並對產源進行問卷調查，包

括產生之廢棄物種類、成分、數量、納入處理之意願、可接受之處

理費用等。 

二、有機廢棄物處理設施興建模式 

(一) 有機廢棄物處理設施在日本亦為近年因環境政策始逐漸發展，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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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多元，組合多樣，廢棄物種類多，成分差異大，相關經驗尚在

累積中。 

(二) 有機廢棄物相較家庭垃圾，除廚餘外多為特定產源所產出，處理並

非完全屬於政府責任，如食品廢棄物，有嚴格法令要求循處理程序

妥善處理，且日本政府是儘量採 PFI 方式（類似促參），由民間業

者提案興建營運，但政府會給予建廠補助、參與投資或處理成本補

貼，增加誘因。 

(三) 因有政府財務挹注，故相對政府會在財務上給予監督（例如財務監

督，契約規定財報需提審），以促穩健經營，並減少將本求利情形

。 

三、厭氧消化之推動 

(一) 食品類廢棄物水分高，資源化處理困難度較高。厭氧發酵技術來自

歐洲，日本經驗不多，且厭氧發酵操作技術性高，設備投資與維修

費高，故政府對其該類設施之補助經費較高。 

(二) 有機廢棄物種類特性不同，影響能/資源化處理效果（如廚餘具高

油脂、鹽類，抑制微生物生長；下水道污泥有機成分不足，產氣效

率低）。故廚餘與其它有機物一起厭氧消化，有機廢棄物相互調配

於厭氧消化下，對消化程序之控制較有利，且相較於其它處理程序

，於密封環境下較不會有臭味問題，為一良好的有機廢棄物處理減

量方式。 

(三) 厭氧消化一般可依操作溫度、進料含水率、消化流程段數進行製程

分類，在國外雖已發展成熟且具商轉實廠，惟因廠商多有其經驗及

技術，且有機廢棄物種類多，其種類及來源、成份因地區而有差異

，致共消化之軟硬體設計應不易一體適用，需靠經驗或試驗累計。 

4.2 建議 

一、八里污水廠廚餘厭氧消化試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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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日本經驗，可持續推動八里污水廠廚餘厭氧消化試辦計畫，利用

既有厭氧消化設施餘裕量，收受廚餘有機廢棄物進行厭氧消化，獲

得厭氧消化處理與沼氣能源利用技術經驗，惟建議需妥善研究試驗

，推估最佳操作參數。 

(二) 長期則依促參法推動，完成招標與技術規範，導入民間技術及資金

，投資改善及營運，長期解決轄內廚餘處理去處，建立能資源化處

理技術基礎。 

二、離島地區興設生質能源中心 

(一) 落實離島地區廢棄物基線資料調查分析、潛在能資源產品使用情況

及去化通路調查工作，作為處理設施/技術種類選用及設置規模之

依據。 

(二) 離島生質能源中心跨及垃圾分選、厭氧消化及沼渣堆肥，故屬機械

與生物處理系統（Mechanical Biological Treatment, MBT）。MBT 技

術國外已發展成熟且有具規模化商轉實廠，無論從規劃設計、設備

供應、施工安裝及試車均有模組化系統與設備規範，建議未來採整

廠輸入（turn-key），減少各工程獨立發包可能之工程介面問題，確

保工程品質。 

(三) 考量離島縣人力有限及生質能處理技術層次，建議可採公有民營方

式，由政府投資設廠後，委託廠商代操作，政府僅需提供進廠保證

量及負擔部分處理費用，產品收益由廠商折抵部分營運成本，設施

在最具經濟效益下運轉。 

(四) 離島農漁業廢棄物之收集方式，可參考日本作法由政府鼓勵並補助

農漁業戶，請其將農漁業廢棄物送至處理中心，以解決收集問題。 

三、廢棄物能資源化處理 

(一) 依日本經驗，我國除目前廚餘養豬及堆肥方式外，亦可鼓勵地方政

府採與民間廠商合作，或鼓勵民間投資興建營運，以節省政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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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高運作效能，並以能源化處理方式提高業者獲利基礎，中央政

府並可研議給予專案補助。 

(二) 未來廢棄物處理應結合掩埋場、焚化爐、分類回收廠、廚餘沼氣處

理廠、廢塑膠回收處理廠、發電設施、滲出水處理廠等多項設施，

並妥善運用各類設施產出之熱源、能資源，整合成為一區域廢棄物

能資源處理中心。 

四、經濟誘因 

(一) 目前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1 及 13 條，由經濟部所訂定之獎勵辦

法「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示範獎勵辦法」、「地熱能發電系統示範獎勵

辦法」及「再生能源熱利用獎勵補助辦法」，其範圍僅為太陽光電

、海洋能、地熱能發電設備以及太陽能熱水產品之購置，對於生質

能發電設備僅有「經濟部沼氣發電系統推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且對象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每年以核定補助二案為原則，每

申請機關以補助一案為限。故建議亦應對生質能發電設備及其燃料

利用訂定獎勵辦法，提高企業投資意願。 

(二) 在沼氣發電收購費用方面，與太陽光電相較，日本收購單價相近，

分別約台幣 12.4 及 12.7 元/度，國內則分別約 2.8 及 11.2~13 元/度

，差距甚大，建議可參考日本作法檢討調整其收購費率，提升民間

主動投資推展設置可再生能源設備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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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參訪設施重要照片 

仙台市環保局 

  

合照 討論情形 

東北大學 Ecollab 

  

Ecollab 外觀 Ecollab 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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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自足樣品屋 太陽能儲電設備 

  

311 地震避難情形 311 地震避難情形 

  

太陽能板 大學內農場木材 

國立境研究所 

  

掩埋安定化實驗儀器 廢棄物熱處理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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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分類成果 聽取單位簡報 

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 

  

吊車控制室 地磅站 

  

蒸氣發電機 傾卸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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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收物人工分選室 資收物分類站 

  

回收家具區 環境教育區 

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發酵槽 加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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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暫置區 飼/肥料化設備 

  

發電設備 發酵槽內部 

  

堆肥場 脫硫設備 

橫浜市污泥處理中心(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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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型消化槽 消化槽攪拌馬達 

  

發電設備 底渣再利用成品 

  

中央控制室 流體化床焚化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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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濃縮設備 燃料電池發電設備 

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地磅系統 壓力式收集系統 

  

發酵槽&沼氣儲貯槽 傾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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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設備 肥料裝袋設備 

  

脫硫設備 水處理設備 

神立資源化中心 

  

地磅系統 傾卸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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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設備 發酵槽 

  

脫硫設備 發電設備 

  

破碎分選機 脫臭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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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訪研習單位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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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環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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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岡廢棄物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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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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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市污泥處理中心(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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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有機廢棄物處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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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立資源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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